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龙腾工业园常熟通润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

116,218,528

73.38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 JUN JI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周可舒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196,176

比例（%）

99.9807

反对

票数

8,996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13,356

比例（%）

0.011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196,176

比例（%）

99.9807

反对

票数

8,996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13,356

比例（%）

0.011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193,176

比例（%）

99.9781

反对

票数

8,996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16,356

比例（%）

0.014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193,176

比例（%）

99.9781

反对

票数

11,996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13,356

比例（%）

0.011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192,376

比例（%）

99.9774

反对

票数

8,996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17,156

比例（%）

0.014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189,976

比例（%）

99.9754

反对

票数

15,196

比例（%）

0.0130

弃权

票数

13,356

比例（%）

0.011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152,680

比例（%）

99.9433

反对

票数

44,692

比例（%）

0.0384

弃权

票数

21,156

比例（%）

0.018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成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152,680

比例（%）

99.9433

反对

票数

44,692

比例（%）

0.0384

弃权

票数

21,156

比例（%）

0.018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预案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及 高 级 管 理 人
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942,816

8,902,320

反对

比例（%）

99.7173

99.2657

票数

11,996

44,692

弃权

比例（%）

0.1337

0.4983

票数

13,356

21,156

比例（%）

0.1490

0.23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 议案 4、7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繁、徐秋桐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所做出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01 证券简称：常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8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之控股子公司厦门西海湾邮轮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西海湾”）向招商局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授信额度15亿元，贷款期限为15年；本公司拟按60%的股权比

例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保证期间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2024年6月26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67亿元的担保

额度，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0亿

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之日止。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359.62亿元，其中，公司为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296.71亿元。本次担保事项在上

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公司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厦门西海湾成立于2015年11月19日，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

双狮北路15号海上世界2号楼22层；法定代表人：温恩奇；注册资本：180,000 万元；本公司间

接持有其60%股权、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40%股权；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零售；休闲健身活动场所（不含高危险体育项目活动）；旅游管理服务（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游泳场馆经营；经营高危险体育项目活动（不含游泳）；营业性射击场；港口及航运设施工

程建筑；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旅客票务代理；果品零

售；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信息咨询；物业

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停车场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艺术表

演场馆的管理（不含文艺演出）;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其他未列明文化艺术业；体育场馆；其他

体育（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提供小型儿童游乐设备服务（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其他娱乐业（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厦门西海湾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40,147.22万元，负债总额

664,072.3万元，净资产176,074.92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50,715.05万元，净利润-4,044.86万

元；截至 2025年 4月 30日，资产总额 854,127.24万元，负债总额 681,598.36万元，净资产 172,
528.88万元；2025年1-4月，营业收入4,921.04万元，净利润-3,546.04万元。该公司不存在对

外担保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按60.00%的持股比例为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授信额度15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保证期间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亦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公司意见

厦门西海湾因项目开发需要，通过借款补充资金，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厦门西海湾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按照持股比例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风险可控，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

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

揭担保）为389.57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5.09%；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3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7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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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厦门西海湾提供担保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383 证券简称：新益昌 公告编号：2025-031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兴业路瑞湾大厦15楼公司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

32

76,875,073

76,875,073

76.0541

76.05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

长胡新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深圳新益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小环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65,975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7,098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57,699

比例（%）

99.9773

反对

票数

15,374

比例（%）

0.0199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8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57,699

比例（%）

99.9773

反对

票数

7,098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10,276

比例（%）

0.013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57,699

比例（%）

99.9773

反对

票数

15,374

比例（%）

0.0199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8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65,975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7,098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7

6、议案名称：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22,424

比例（%）

99.7532

反对

票数

15,374

比例（%）

0.2183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28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57,699

比例（%）

99.9773

反对

票数

7,098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10,276

比例（%）

0.0135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40,082

比例（%）

99.9544

反对

票数

32,991

比例（%）

0.0429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7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53,163

比例（%）

99.9714

反对

票数

19,910

比例（%）

0.0258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8

10、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57,699

比例（%）

99.9773

反对

票数

15,374

比例（%）

0.0199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8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562,629

比例（%）

99.5935

反对

票数

302,168

比例（%）

0.3930

弃权

票数

10,276

比例（%）

0.0135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65,975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7,098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7

13、议案名称：关于补充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27,354

比例（%）

95.5617

反对

票数

15,374

比例（%）

0.2183

弃权

票数

297,070

比例（%）

4.22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14.02

14.03

议案名称

选举胡新荣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宋昌宁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小环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70,134,250

70,132,350

70,133,32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1.2314

91.2289

91.230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15、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5.01

15.02

15.03

议案名称

选举卢北京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高源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贺辉娥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70,134,226

70,132,350

70,133,34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1.2314

91.2289

91.230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7

8

13

14.01

14.02

14.03

15.01

15.02

15.03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并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关于补充确认 2024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并预计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选举胡新荣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宋昌宁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小环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卢北京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高源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贺辉娥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7,030,700

7,022,424

7,022,424

7,004,807

6,727,354

298,975

297,075

298,051

298,951

297,075

298,074

比例（%）

99.8707

99.7532

99.7532

99.5029

95.5617

4.2469

4.2199

4.2338

4.2465

4.2199

4.2341

反对

票数

7,098

15,374

7,098

32,991

15,374

比例（%）

0.1008

0.2183

0.1008

0.4686

0.2183

弃权

票数

2,000

2,000

10,276

2,000

297,070

比例（%）

0.0285

0.0285

0.1460

0.0285

4.22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6、7、8、13、14、1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议案6和议案13中股东胡新荣、宋昌宁、深圳市春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了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勇、张家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383 证券简称：新益昌 公告编号：2025-032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
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并聘
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已经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选举胡新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胡新荣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刊登的《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二、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已经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

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组成情况如
下：

1、战略委员会：胡新荣先生、宋昌宁先生、高源先生，召集人为胡新荣先生；
2、审计委员会：贺辉娥女士、卢北京先生、梁志宏先生，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贺辉娥女

士；
3、提名委员会：卢北京先生、贺辉娥女士、宋昌宁先生，召集人为卢北京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高源先生、贺辉娥女士、梁志宏先生，召集人为高源先生。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委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

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中召集人贺辉娥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上述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
的《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宋昌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
任王丽红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刘小环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其中，董事会秘书刘小环女士已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宋昌宁先生、刘小环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的《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1）。王丽红女士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袁茉莉女士为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袁茉莉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袁茉莉女士简历详
见本公告附件。

五、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755-27085880
传真：0755-27080679
邮箱：hoson@szhech.com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和平路锐明工业园C8栋3楼
邮政编码：518103
六、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后，自2025年5月19

日起，袁满保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施伟力先生、江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温明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
一、王丽红女士：1978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

计师，注册税务师。曾任深圳联发制衣有限公司出纳、会计，深圳大丰利服装有限公司会计主
管，溢兴裕塑胶（深圳）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华智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新
益昌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9年6月至今，在公司任财务总监。

王丽红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深圳市春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0.20%的股份。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袁茉莉女士：198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深圳市
新益昌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会计，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总监，2019年6月至今，
在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

袁茉莉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深圳市春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0.05%的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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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64 证券简称：筑博设计 公告编号：2025-023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下午14：30
2、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八路泰然大厦B座8楼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徐先林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

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99,813,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27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99,61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15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8人，代表股份 200,8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人，代表股份200,8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人，代表股份200,8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3％

3、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

审议，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4％；

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2,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7380％；反对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4％；

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2,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7380％；反对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4％；

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2,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7380％；反对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4％；

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2,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7380％；反对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4％；

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2,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7380％；反对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4％；

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2,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7380％；反对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74,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5％；

反对 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弃权 2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1,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0.3804％；反对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0％；弃权2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75％。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01 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徐先林、徐江、杨为众、西藏筑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筑

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筑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1,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717％；

反对 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80％；弃权 43,4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9.1067％；反对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0％；弃权43,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13％。

表决结果：通过。
8.02 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51,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8％；

反对 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弃权 43,4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9.1067％；反对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0％；弃权43,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13％。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51,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8％；

反对 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弃权 43,4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9.1067％；反对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0％；弃权43,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13％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63,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3％；

反对 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弃权 31,0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5.2813％；反对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0％；弃权31,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566％。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6％；

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1,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3396％；反对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4％。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幸黄华律师、王新静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300564 证券简称：筑博设计 公告编号：2025-024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由于公司实施的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

的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同时，51名激励对象因公司2024年度业绩未达到

《激励计划》规定的公司层面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公司

拟回购注销52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452,800股。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62,768,000股减少至 161,315,200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

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

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

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

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申报时间：自2025年5月19日起45天内。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八路泰然大厦B座8楼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王璐
联系电话：0755-83238308
传真号码：0755-83238308
电子邮箱：zbdb@zhubo.com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

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